導師追蹤輔導中輟學生記錄表

	班級
	
	座號
	
	學生姓名
	
	導師姓名
	

	家訪追蹤記錄(必要且必填)

	項次
	家訪

日期
	家訪主要對象
	訪談內容暨結果簡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電訪追蹤記錄(必要且必填)

	項次
	電訪

日期
	電訪主要對象
	訪談內容暨結果簡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1. 本記錄表（掌握學生狀況之用）與中輟回報單（學校審核之用）、中輟通報表（通報教育局之用）及個案關懷卡Ａ表（輔導組列管並轉介給輔導老師之用）搭配使用。欲完成中輟生之行政手續，上述四種表單，導師請務必填寫。

2. 平時將電訪及家訪記錄於學生Ｂ表，回報中輟時，將記錄謄寫於本記錄表。

3. 學生逾一日未到校應電訪，超過二日應家訪。學生中輟後，應每週或每二週電訪，並再次家訪（由學務及輔導人員陪同）。

4. 教育局中輟輔導追蹤標準作業流程如背面
